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教师参加教学竞赛、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奖励办法 

达院字〔2016〕40 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鼓励青年教师队积

极参加院内外各类教学竞赛、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特制订本

办法。 

一、院内教学竞赛奖励办法 

院内教学竞赛指由学院教务处组织的教学竞赛活动，院

级奖项设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学院对竞赛

获奖者进行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奖金发放按相关

竞赛活动实施办法执行。 

二、院外教学、职业技能竞赛奖励办法 

院外教学、职业技能竞赛指由市（厅）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省级以上各种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主办的教学、

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各级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

级。奖励标准如下： 

（一）教学技能竞赛奖励标准 

级别 奖项 团体奖（元） 单项奖（元） 

国家级 

一等奖 10000 6000 

二等奖 6000 4000 

三等奖 3000 2000 

省级 一等奖 3000 2000 



二等奖 2000 1500 

三等奖 1500 1200 

市（厅）级 

一等奖 1500 1200 

二等奖 1000 800 

三等奖 800 500 

（二）非教学技能竞赛奖励标准 

级别 奖项 团体奖（元） 单项奖（元） 

国家级 

一等奖 8000 4000 

二等奖 5000 3000 

三等奖 2000 1500 

省级 

一等奖 2000 1500 

二等奖 1500 1000 

三等奖 1000 800 

市（厅）级 

一等奖 1000 800 

二等奖 800 600 

三等奖 500 400 

三、等级认定 

（一）各级非教育主管行政部门组织的竞赛降一级，分

会组织的竞赛降两级。 

（二）国家一级学会（研究会）组织的竞赛按省级标准

计算，国家二级学会（研究会）和省级一级学会（研究会）

按市（厅）级标准计算。 



四、本办法说明 

（一）相关获奖者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持有效证件到教

务处办理登记审核，逾期不再受理。原则上每位教师每学年

申报不能超过 3项奖项。 

（二）奖项奖金每年度（自然年）年底统一核算，每年

三月份公布发放。 

（三）同一竞赛按照最高荣誉奖励，不设重奖。 

（四）获奖单位必须是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